
 

 
56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 

全檢測作業中，後續仍需俟其依規定完成檢測審驗，取得審驗合格證明後，始得至公路

監理機關辦理登檢領照使用。 

(二)考量雙節式大客車與一般單體大客車之車輛規格，確有相關尺度之不同，其可營運行駛

之路線，必須考量道路幾何條件及車流組成狀況，故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已配套規定，業

者如擬使用雙節式大客車營運提供服務，必須經該轄管主管機關核准，並使用於經核准

之路線。目前臺中市政府規劃擬使用於具有專用路權之路線，不致與其他汽機車出現車

流交織情形。另臺北市政府擬規劃使用之路線，該府將提送市區公車路線審議會，討論

路線妥適性。 

(三)雙節式大客車辦理新登檢領照及定期檢驗，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 條及第 39 條之 1

規定辦理，公路監理機關辦理雙節式大客車檢驗作業並無問題。 

(四)雙節式大客車運行相關安全議題，於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審核所轄市區汽車客運業者之

申請時，將會進行完備之評估及規劃，本部亦將督請相關地方政府，於規劃使用雙節式

大客車時，務須就其可核准之營運路線，進行完善評估並規劃妥適之配套措施，以維道

路車流運行之安全。 

（七十六）行政院函送呂委員學樟就主題樂園或餐廳等行業之兒童收費標

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7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54） 

呂委員就主題樂園或餐廳等行業之兒童收費標準問題所提質詢，敬答復如下： 

一、以身高 90 公分或 110 公分作為認定兒童消費計價之區分標準為民間餐飲業、休閒遊樂業普遍

之作法，惟隨國內經濟發展及生活水平提高，兒童平均身高已明顯較過去增高許多。原本院

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原本院消保會，民國 101 年改制為本院消費者保護處，以下簡

稱本院消保處，）基於對兒童消費權益之保護，98 年 10 月 29 日及 11 月 10 日 2 次邀集內政

部、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召開會議，就各行業之消費對「兒童」認定原則及收費標準進行討論

研商，以期建立兼具公平、客觀、合理之兒童消費計價標準。案經會議協商達成共識，並發

布相關新聞資訊提供社會大眾知悉： 

(一)關於「兒童」之認定，應依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2 條「所稱兒童，指未

滿十二歲之人」定義。依教育部所提供之 94 學年度國小學生平均身高調查資料，訂定參

考標準：6 歲兒童平均身高為 115 公分；12 歲兒童平均身高為 150 公分。 

(二)兒童收費標準原則採以身高為初判，年齡為複判之雙重認定模式；即目測身高超過標準

，消費者得出示證明文件證明其實際年齡；惟行業經營上有特殊考量，例如：航空、船

舶等，無論其身高年齡，因均占據一個座位，因此無法以身高或年齡作為兒童收費之標

準者，則得另作規定。惟應就其差異妥為說明，並充分揭露消費資訊。 

(三)各行政機關對所屬機關（構）應本於權責援引前述身高規定，修正收費標準。至於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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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營利事業，則以行政指導方式，積極輔導其配合政策執行，以符合人民期待。 

二、另依原本院消保會於 99 年 1 月間蒐集彙整各主管機關就前揭政策之實施情形，各行政機關所

屬機關（構）均已配合檢視、修正相關身高及收費標準；並對所轄事業以行政指導方式，鼓

勵、輔導業者配合政策執行在案。該會亦同步將彙整之各機關辦理情形發布新聞資訊，提供

消費者做為該年度春節年假時規劃活動及行程安排之參考。 

三、此外，本院消保處為期落實兒童消費權益之保護，復於 101 年續就消費者保護團體及民眾反映

有關兒童收費標準相關事宜，再次函請各相關主管機關依原本院消保會 98 年 11 月第 171 次

委員會議「各行業『兒童票』認定及收費標準之檢討」案之會議決定，賡續督導所屬機關（

構）加強檢視且依規定辦理，並積極輔導相關業者配合政策辦理在案。 

四、有關兒童消費之身高及收費標準，因涉及不同行業之企業經營者成本與利潤考量、設施使用者

之安全性及相關法令規定等因素，是於實務執行上，仍宜尊重市場機制及個別產業之專業考

量與法規為原則，並督促業者應依「消費者保護法」之規定，充分揭露其消費資訊，提供消

費者知悉及參考。未來，本院消保處仍將就不同消費族群所涉特殊消費權益議題，持續督導

相關主管機關落實消費者保護工作，於兼顧社會關懷及公平合理之原則下，建置一個更安全

、便利與完善之消費環境。 

（七十七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第八屆第四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0 日院臺施字第 102007443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8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20705745 號 施政報告質詢

6021 號） 

羅委員就食品衛生等問題所提質詢，除於本（102）年 10 月 18 日貴院本會期第 6 次會議，羅

委員對本院長施政報告質詢時，由本院長、衛福部邱部長文達、通傳會石主委世豪及交通部葉部長

匡時即席答復外，有關捷運安坑線及三鶯線等問題未答部分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捷運安坑線及三鶯線問題： 

(一)查新北市政府辦理之「安坑線輕軌運輸系統暨周邊土地開發可行性研究報告書」，經行

政院於本年 7 月 1 日核定，該府賡續辦理綜合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。目前該府已完

成綜合規劃報告書初稿，俟完成報告書（預計 103 年 2 月完成）並函報交通部後，該部

將循序辦理審查。 

(二)另新北市政府辦理之「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三鶯線暨周邊土地開發可行性研究報告

書」，經行政院於民國 101 年 9 月 3 日核定，該府賡續辦理後續綜合規劃作業中（目前

辦理至期末階段），預計 103 年初完成報告書。俟該府提出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函報交通

部後，該部將循序辦理審查。 

(三)有關監察院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之 101 年度新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，所敘略以捷運

安坑線及三鶯線規劃範圍未有具體之引入人口規劃及區域發展計畫，且尚有國道、台 64


